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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
，

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就一起
“

职
场性骚扰案

”

作出判决
。

广州某塑件有限公司品质部
（

简称公司
）

女职员刘妍
（

化名
）

长得漂亮
，

其外籍上司总
是在工作期间寻找各种机会对其进行骚扰

，

甚至当着刘妍同事也毫不收敛
。

2008

年
12

月
26

日
，

在公司的联欢会
上

，

外籍上司不顾刘妍的躲避和哀求
，

对其毫
无顾忌地进行侵犯

。

刘妍父母得知女儿的事情后专程从广西
赶到广州

，

要求公司为刘妍受骚扰一事召开
会议

。

会后不久
，

公司将刘妍开除
。

之后
，

刘妍以外籍上司对其进行性骚扰
为由

，

诉至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
。

诉讼中
，

因知道或看到此事的同事拒绝
出庭作证

，

刘妍是否能提交被告对其进行
“

职
场性骚扰

”

的有效证据成为关键
，

反之此案
将同国内其他

“

职场性骚扰案
”

一样
，

由于原
告缺乏证据而败诉

。

刘妍的
“

噩梦
”

2007

年
7

月
，

28

岁的广西南宁姑娘刘妍
从大学日语系毕业后

，

进入广州某塑件有限
公司品质部工作

。

2008

年
8

月
13

日
，

公司总经理向大家
介绍新上任的某外籍员工任品质部副部长

。

此后
，

刘妍因工作关系与外籍上司常有
往来

，

但不久她发现有点不对劲儿
……

一天
，

刘妍到外籍上司办公室递交报告
，

对方有意无意地与刘妍进行肢体接触
……

之
后

，

类似事情不断发生
，

而且对方毫无顾忌
。

2008

年
9

月的一天
，

刘妍想将外籍上司
骚扰自己的事情向公司总经理反映

，

但同事
们表示反对

：“

你要是把那个人得罪了
，

以后
的日子会更难过

……”

第二天
，

刘妍趁着送文件的机会
，

委婉
地向外籍上司暗示

，

希望其有所收敛
，

对方
点了点头

，

刘妍以为
“

噩梦
”

结束了
。

几天后
，

外籍上司似乎忘了刘妍的暗示
，“

噩梦
”

又开
始了

……

那年国庆节期间
，

神情憔悴的刘妍回到
广西

，

向母亲说了她在公司的状况
，

母亲表示
要和女儿一起去找公司领导

，

因刘妍担心会
影响自己名誉而作罢

。

国庆节假期结束后
，

刘妍回到公司上班
，

“

噩梦
”

再次开始
，

刘妍只能一再忍让
。

2008

年
12

月
26

日
，

公司举办年终联欢
晚会

，

刘妍正跟同事聊天
，

突然外籍上司当着
众人

“

又来了
”，

刘妍苦苦哀求
，

可对方毫不收
敛

，

吓得刘妍钻到一张桌子底下躲避
，

外籍上
司不由分说将刘妍从桌子底下拖了出来

……

后在同事劝阻下
，

刘妍方得脱身
。

刘妍忍不住了
，

哭着打电话把事情告诉
了父母

。

父母放下电话
，

收拾几件衣服连夜从
南宁赶到广州

。

刘妍被开除
父母赶到时刘妍因惊恐把自己关在家

里
，

并委托同事向公司请了假
。

两位老人拽着
女儿来到公司

，

把事情告诉了公司总经理之
后

，

提出两项要求
，

一
、

外籍上司必须向刘妍
书面道歉

；

二
，

公司出具担保书
，

担保刘妍今
后不会再受到骚扰

。

2009

年
1

月
7

日
，

公司就刘妍一事召开
会议

。

公司总经理在表示一定会公正处理的
同时认为

，

联欢会上
，

因两国文化差异
，

外籍
上司的行为是无心之过

，

如果让其书面道歉
会留下污点

，

能不能口头道歉
？

对此
，

刘妍坚
持对方必须书面道歉

。

会议后
，

公司总经理让刘妍在家休息两
天等待公司答复

。

几天后
，

刘妍收到了公司发来的一封邮
件

：

外籍上司今后会注意自己的言行
，

但不会
书面向她道歉

，

如果刘妍同意既往不咎
，

可以
继续上班

。

刘妍随即联系律师
，

律师受刘妍委托就

此事向公司发出律师函
。

2009

年
1

月
22

日
，

刘妍接到公司书面
通知

，

刘妍因无故旷工
，

公司将其开除
。

艰难的取证
2009

年
3

月
5

日
，

刘妍以外籍上司
“

职
场性骚扰

”

侵犯其人格权为由
，

向广州市
萝岗区法院递交了诉状

，

要求广州某塑件
有限公司和外籍上司赔偿

40

万元
，

书面赔
礼道歉

。

法院受理该案后
，

本案代理律师告知刘
妍

，

目前性骚扰案败多胜少
，

最大的原因就
是骚扰发生时一般只有原被告两人在场

，

即
使有他人能够证明确实发生

，

但证人往往因
各种因素不愿作证

，

取证十分困难
，

没有证
据证明骚扰的发生

，

法庭无法支持刘妍的诉

讼请求
。

果然
，

刘妍找到知道
、

目睹事件发生的数
位同事

，

他们均怕得罪公司丢了饭碗而拒绝
作证

。

律师提出
，

当晚联欢会
，

不少同事一定留
有音像资料之类的证据

。

于是
，

刘妍分别找同
事

，

打听联欢会那天谁带了相机
。

一天
，

一个同事来电让她到家里去
。

刘
妍进门后被同事拽到电脑前

，

指着上面的三
张照片说

：“

你看这有没有用
？ ”

刘妍一看
，

正
是外籍上司对其进行侵犯的照片

，

拍得清清
楚楚

……

判决
“

骚扰
”

成立
2009

年
5

月
20

日
，

广州市萝岗区法院
开庭审理此案

。

法庭上
，

原被告双方就
“

被告

的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
”

进行举证
。

刘妍提交
的证据主要有两项

：

同事在晚会上拍的三张
能够证明外籍上司对原告进行侵犯的照片

、

公司就此事召开会议的录音
。

法庭没有当庭
宣判

。

日前
，

法院根据刘妍提交的证据
，

结合被
告在其证据

《

外籍上司对其在
1

月
7

日会议
上发表意见的说明

》、《

关于
1

月
7

日会议内
容的说明

》

所承认的事实
，

判定被告行为构成
性骚扰

，

必须向刘妍书面道歉并赔偿人民币
3000

元
。

笔者采访得知
，

刘妍被公司开除后
，

没有
经济来源

，

尽管她精通外语
，

但因为此事传得
沸沸扬扬

，

用人单位认为她是
“

刺头
”

不敢留
用

。 “

打赢了官司
，

可好像失败的还是我
！ ”

刘
妍一脸迷茫

。

因加班工资引发的纠纷成为劳动争
议中的

“

重头戏
”。

■

张毅
近日

，

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一起商
品房质量合同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

。

2006

年
5

月
20

日
，

浙江省东阳市的
陈庆

（

化名
）

与江苏常熟市优筑房地产开发
有限公司

（

简称公司
）

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
同一份

，

陈庆向公司购买常熟某镇集贸市
场第

1

幢
858

号商铺
。

合同中约定
：

该商铺
一层层高为

4

米
；

第二层层高为
3

米
；

如该
商铺有第三层

，

其层高为
2.8

米
。

合同签订后
，

陈庆支付了房款
，

公司确
认陈庆房款已付清

。

2006

年
11

月
，

工程通过竣工验收
。

2007

年
1

月
，

公司与陈庆办理了交接
手续

，

但陈庆认为公司交付的房屋与合同
约定严重不符

，

双方由此产生矛盾
。

2009

年
1

月
4

日
，

陈庆向江苏省常熟
市人民法院起诉

，

要求公司赔偿
30

万元
。

陈庆提出
，

公司交付的房屋与合同约
定严重不符

，

主要体现在
：

合同约定第二层

层高为
3

米
，

而经自己测量
，

所交商品房第二
层实际高度为

2.75

米
，

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
付违约金

。

公司认为
，

陈庆的主张不符合事实
，

房
屋第二层层高设计图纸是

2.8

米
，

不是
3

米
；

合同上书写房高为
3

米是笔误
，

该笔误
在当天与其他客户签订的合同中同样存在

，

后来公司发现该处笔误
，

在以后的合同中已
经改正

；

验收时
，

陈庆对房屋层高知道并且
表示接受

；

原告已经实际使用
，

且领取了房
产证

，

公司已经履行应尽义务
，

不存在违约
行为

。

审理中
，

陈庆向法院申请对层高相差

2.5

公分的损失委托有关部门进行鉴定
。

法院
多方联系

，

因陈庆所申请的事项无法鉴定而
未能进行鉴定

。

审理中
，

法院又根据陈庆申请
，

委托江苏
正成测绘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商品房第二层的
实际高度进行测绘

，

测绘结果为
：

二层商铺层
高为

2.77

米
。

陈庆
、

公司对此测绘结果均无
异议

。

另外
，

法院查明
，

在设计编号为
05088

的楼层剖面图上
，

陈庆所购商铺二层层高设
计为

2.8

米
。

常熟市法院审理后认为
：

陈庆
、

公司签订
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

，

双方均应按约
履行

。

本案中
，

双方签订合同后
，

原告已付清
了全部购房款

，

被告公司已在合同约定的期
限内将经验收合格的房屋交付原告使用

，

双
方已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

。

现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商铺第二层的层
高是否达到了合同约定的层高

。

双方在合同
中约定

，

商铺二层层高为
3

米
；

商铺第二层
测绘结果为层高

2.77

米
，

与合同约定相差了
0.23

米
。

虽然第二层的层高与设计层高相差
仅

0.03

米
，

也并不影响原告的实际使用
，

但
是未达到合同约定的层高

。

因此
，

公司应承
担相应的违约责任

。

因陈庆
、

公司双方在合同中对未达到层

高要求的违约责任未作约定
，

且层高相差
的损失无法鉴定

，

本院根据利益衡平法则
，

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
，

酌情认定公司赔偿
陈庆人民币

45000

元
。

陈庆
、

公司均不服常熟市法院一审判
决

，

先后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
。

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
，

房
屋实际层高

2.77

米与公司认可的
2.8

米层
高有差距

，

即使按公司主张
3

米层高系笔
误的理解

，

公司仍存在违约
，

且也应对其签
约中的错误承担责任

，

因而原审法院酌定
赔偿亦无不当

，

驳回双方的上诉
，

维持原
判

。

《

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
》

已实施两
年

，

这项权利具体落实情况如何
？

2010

年
6

月
7

日星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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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位
“

辣妈
”

在网上发帖征集小孩
“

拼养团
”，

引起人们广泛关注
。

想
“

拼
”

养小孩先要知法规
为排水郑州一商户打开了靠近自家

旅馆的街边窨井盖
。

窨井盖
“

坑
”

死人市政被判赔挪盖者被判刑

�

时下
，“

职场性骚扰
”

的事件时有发生
，

而且进入诉讼后
，

作为原告的女
性往往败诉

，

原因何在
？

今天刊发的案件为读者做一个尝试性的法律提醒
：

所谓的骚扰
，

往往是不断实施的行为
，“

职场性骚扰
”

的一方通常不会一次终
止

。

作为被侵害者应收集事件发生的证据至关重要
。

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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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江海

层高相差数厘米法院判赔四万五

带薪休假成
“

虚话
”

职工有假不敢休

■

陈明
职场中

，

一些女性因种种原因受到性侵
害或骚扰的事件时有发生

，

当被侵害者选择
法律阻止侵害行为或索取赔偿时

，

她们将面
临诸多问题

：

侵害发生时
，

一般只有双方当
事人在场

，

很难获取到第三方的证实或其他
相关证据

；

知情者趋于利害关系回避作证
；

侵害行为发生在两人之间
，

女性选择诉讼维
权的同时

，

也将他人并不知晓的事实公之于
众

，

对自己的名誉造成一定损害
；

如果缺乏
证据证明侵害行为的发生将面临败诉

、

单位
的处罚

，

甚至另一方控告女方侵犯了男方的
名誉权

……

上诉因素是女性面临侵害时往
往忍气吞声以及

“

职场骚扰案
”

诉讼败多胜
少的原因所在

。

任何一起事件的发生
，

当事人选择诉

讼
，

将面临两种事实
：

即客观事实和法律事
实

。

客观事实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发生了某
某事情

；

法律事实是能够证明某某事件确
实发生过的事实

，

即证据
。

张三向李四借钱
是客观事实

，

李四手中存有张三的借条是
法律事实

；

本案中
，

外籍上司侵害刘妍是客
观事实

，

三张照片证明侵害的发生是法律
事实

。

法庭审理民事案件的原则是
：

谁提出
，

谁举证
。

本案中
，

刘妍提出外籍上司对其进
行侵犯

，

她必须在陈述客观事实的同时
，

拿
出法律事实加以证明

。

通常
，

一起事件的发生
，

人们习惯于陈
述客观事实而忽略法律事实

，

借钱的手中没
有他人出具的借条

，

却让人还钱
；

受到侵害
的女性缺少证据状告他人

“

骚扰
”，

这些行为
仅仅是道德指控而非法律行为

，

人民法院作

为居中裁判者
，

并非事件发生时在场的双方
当事人

，

它作出裁定的依据往往是法律事
实

，

仅有客观事实的诉讼主张很难获得法院
的支持

。

生活中
，

男女同事接触在所难免
，

认为
对方

“

职场骚扰
”

是过于敏感还是确有侵害
，

作为女性个体尺度并非一致
，

一旦进入诉
讼

，

法律事实不仅可以说明事实真相
，

还可
以证明是否构成侵害

。

我国法律规定获取法律事实的手段
、

或法院认可的
7

种证据类型有
：

书证
（

合
同

、

借据
、

证明等
）、

物证
、

视听资料
（

录音
、

录像
、

照片
）、

证人证言
、

勘验笔录
（

主要是
司法机关对案件现场侦查行为所作的记
录

）、

鉴定结论
（

医院
、

司法鉴定
、

质量鉴
定

、

价格鉴定部门出具的结论
）、

当事人的
陈述

。

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

案例一
：

2001

年
7

月
，

陕西省西安市
30

岁的国
企职工童女士向法院起诉

，

指控上司对她进
行了性骚扰

。

这是我国首例进入法律程序的
性骚扰案件

。

经过近两个月的审理
，

法院认
为原告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性骚扰事实的
存在

，

起诉被驳回
。

案例二
：

2002

年
4

月
，

贵阳市某供电局
29

岁的
女工王某的父亲

，

以监护人身份对该局局长
俞某提起诉讼

。

诉状称俞某在
2001

年
5

月
以谈工作为由

，

强行对王某猥亵
、

侮辱
，

遭到
反抗时对王某进行威胁

，

王某因恐惧逐渐患
上精神分裂症

。

法院最终因证据不足驳回原告请求
。

案例三
：

2005

年
9

月
22

日
，

上海市赵小姐在就
诊过程中

，

被医生触摸了胸部和下体
，

她以
“

性骚扰
”

为由将上海市一家三甲医院及其

一位骨科医生告上法庭
，

索赔
5

万元精神损
失费

。

经过法院两次审理
，

均认为医生对赵
小姐所做的身体检查符合腰椎间盘突出症
的检查规范

，

遂驳回了赵小姐的诉讼请求
。

案例四
：

2006

年
9

月
26

日
，

重庆女教师性骚扰
案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

。

对
巴南区南湖小学女教师文静状告校长胡某
短信性骚扰一案

，

法院认为
，

从双方发送的
短信内容看

，

当事女教师文静并未反感和拒
绝

，

性骚扰缺乏充分事实依据
，

故判文静败
诉

。

案例五
：

2003

年
6

月
9

日
，

武汉女教师状告上
司性骚扰案经武汉市江汉区法院一审判定

：

被告侵扰原告事实成立
，

判决被告向原告赔
礼道歉

，

并赔偿精神损失费
2000

元
，

在此前
全国没有一例性骚扰案胜诉

。

败多胜少的
“

性骚扰案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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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
，

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就一起
“

职
场性骚扰案

”

作出判决
。

广州某塑件有限公司品质部
（

简称公司
）

女职员刘妍
（

化名
）

长得漂亮
，

其外籍上司总
是在工作期间寻找各种机会对其进行骚扰

，

甚至当着刘妍同事也毫不收敛
。

2008

年
12

月
26

日
，

在公司的联欢会
上

，

外籍上司不顾刘妍的躲避和哀求
，

对其毫
无顾忌地进行侵犯

。

刘妍父母得知女儿的事情后专程从广西
赶到广州

，

要求公司为刘妍受骚扰一事召开
会议

。

会后不久
，

公司将刘妍开除
。

之后
，

刘妍以外籍上司对其进行性骚扰
为由

，

诉至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
。

诉讼中
，

因知道或看到此事的同事拒绝
出庭作证

，

刘妍是否能提交被告对其进行
“

职
场性骚扰

”

的有效证据成为关键
，

反之此案
将同国内其他

“

职场性骚扰案
”

一样
，

由于原
告缺乏证据而败诉

。

刘妍的
“

噩梦
”

2007

年
7

月
，

28

岁的广西南宁姑娘刘妍
从大学日语系毕业后

，

进入广州某塑件有限
公司品质部工作

。

2008

年
8

月
13

日
，

公司总经理向大家
介绍新上任的某外籍员工任品质部副部长

。

此后
，

刘妍因工作关系与外籍上司常有
往来

，

但不久她发现有点不对劲儿
……

一天
，

刘妍到外籍上司办公室递交报告
，

对方有意无意地与刘妍进行肢体接触
……

之
后

，

类似事情不断发生
，

而且对方毫无顾忌
。

2008

年
9

月的一天
，

刘妍想将外籍上司
骚扰自己的事情向公司总经理反映

，

但同事
们表示反对

：“

你要是把那个人得罪了
，

以后
的日子会更难过

……”

第二天
，

刘妍趁着送文件的机会
，

委婉
地向外籍上司暗示

，

希望其有所收敛
，

对方
点了点头

，

刘妍以为
“

噩梦
”

结束了
。

几天后
，

外籍上司似乎忘了刘妍的暗示
，“

噩梦
”

又开
始了

……

那年国庆节期间
，

神情憔悴的刘妍回到
广西

，

向母亲说了她在公司的状况
，

母亲表示
要和女儿一起去找公司领导

，

因刘妍担心会
影响自己名誉而作罢

。

国庆节假期结束后
，

刘妍回到公司上班
，

“

噩梦
”

再次开始
，

刘妍只能一再忍让
。

2008

年
12

月
26

日
，

公司举办年终联欢
晚会

，

刘妍正跟同事聊天
，

突然外籍上司当着
众人

“

又来了
”，

刘妍苦苦哀求
，

可对方毫不收
敛

，

吓得刘妍钻到一张桌子底下躲避
，

外籍上
司不由分说将刘妍从桌子底下拖了出来

……

后在同事劝阻下
，

刘妍方得脱身
。

刘妍忍不住了
，

哭着打电话把事情告诉
了父母

。

父母放下电话
，

收拾几件衣服连夜从
南宁赶到广州

。

刘妍被开除
父母赶到时刘妍因惊恐把自己关在家

里
，

并委托同事向公司请了假
。

两位老人拽着
女儿来到公司

，

把事情告诉了公司总经理之
后

，

提出两项要求
，

一
、

外籍上司必须向刘妍
书面道歉

；

二
，

公司出具担保书
，

担保刘妍今
后不会再受到骚扰

。

2009

年
1

月
7

日
，

公司就刘妍一事召开
会议

。

公司总经理在表示一定会公正处理的
同时认为

，

联欢会上
，

因两国文化差异
，

外籍
上司的行为是无心之过

，

如果让其书面道歉
会留下污点

，

能不能口头道歉
？

对此
，

刘妍坚
持对方必须书面道歉

。

会议后
，

公司总经理让刘妍在家休息两
天等待公司答复

。

几天后
，

刘妍收到了公司发来的一封邮
件

：

外籍上司今后会注意自己的言行
，

但不会
书面向她道歉

，

如果刘妍同意既往不咎
，

可以
继续上班

。

刘妍随即联系律师
，

律师受刘妍委托就

此事向公司发出律师函
。

2009

年
1

月
22

日
，

刘妍接到公司书面
通知

，

刘妍因无故旷工
，

公司将其开除
。

艰难的取证
2009

年
3

月
5

日
，

刘妍以外籍上司
“

职
场性骚扰

”

侵犯其人格权为由
，

向广州市
萝岗区法院递交了诉状

，

要求广州某塑件
有限公司和外籍上司赔偿

40

万元
，

书面赔
礼道歉

。

法院受理该案后
，

本案代理律师告知刘
妍

，

目前性骚扰案败多胜少
，

最大的原因就
是骚扰发生时一般只有原被告两人在场

，

即
使有他人能够证明确实发生

，

但证人往往因
各种因素不愿作证

，

取证十分困难
，

没有证
据证明骚扰的发生

，

法庭无法支持刘妍的诉

讼请求
。

果然
，

刘妍找到知道
、

目睹事件发生的数
位同事

，

他们均怕得罪公司丢了饭碗而拒绝
作证

。

律师提出
，

当晚联欢会
，

不少同事一定留
有音像资料之类的证据

。

于是
，

刘妍分别找同
事

，

打听联欢会那天谁带了相机
。

一天
，

一个同事来电让她到家里去
。

刘
妍进门后被同事拽到电脑前

，

指着上面的三
张照片说

：“

你看这有没有用
？ ”

刘妍一看
，

正
是外籍上司对其进行侵犯的照片

，

拍得清清
楚楚

……

判决
“

骚扰
”

成立
2009

年
5

月
20

日
，

广州市萝岗区法院
开庭审理此案

。

法庭上
，

原被告双方就
“

被告

的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
”

进行举证
。

刘妍提交
的证据主要有两项

：

同事在晚会上拍的三张
能够证明外籍上司对原告进行侵犯的照片

、

公司就此事召开会议的录音
。

法庭没有当庭
宣判

。

日前
，

法院根据刘妍提交的证据
，

结合被
告在其证据

《

外籍上司对其在
1

月
7

日会议
上发表意见的说明

》、《

关于
1

月
7

日会议内
容的说明

》

所承认的事实
，

判定被告行为构成
性骚扰

，

必须向刘妍书面道歉并赔偿人民币
3000

元
。

笔者采访得知
，

刘妍被公司开除后
，

没有
经济来源

，

尽管她精通外语
，

但因为此事传得
沸沸扬扬

，

用人单位认为她是
“

刺头
”

不敢留
用

。 “

打赢了官司
，

可好像失败的还是我
！ ”

刘
妍一脸迷茫

。

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观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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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
，

贵州省公安机关在打拐行动中
，

侦破一批案件
，

解救了一批被拐卖的儿童
，

许多
被解救的儿童已回到亲人身边

，

但至今还有
33

名仍未找到亲人
、

期待亲人到来
。

吴东俊
/CFP

排除非法证据提高办案质量
———

法学专家谈两证据新规
新华社记者陈菲隋笑飞

近日
，

最高人民法院
、

最高人民检察
院

、

公安部
、

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
布了

《

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
若干问题的规定

》

和
《

关于办理刑事案件
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

》。

法学专
家认为

，

两个规定对于遏制刑讯逼供
，

有
效防止冤案错案的发生

，

提高案件侦办
质量

，

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
义

。

提高办案质量防止冤案错案
“

两个规定的出台是我国刑事司法
制度改革中的一件大事

，

是我国刑事诉
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

、

法制化的重要标
志

。”

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对两
个规定的出台给予了高度评价

。

证据规则是否健全是体现一个国家
诉讼制度民主

、

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
。

而
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证据
规则的规定比较粗疏

，

内容过于原则
，

缺
乏可操作性

，

不适应刑事诉讼中复杂的
证据运用实践活动的需要

。

陈光中认为
，

规定对于依法
、

全面
、

客
观地收集审查判断证据

、

准确认定案件事
实

，

有力遏制刑讯逼供
，

有效防止冤案错
案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

。

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认为
，

“

刑事错案的发生主要是在事实认定
、

证
据审查的运用方面出了差错

，

并且绝大
部分与刑讯逼供直接相关

。 ”

樊崇义说
，

两个规定抓住这一核心问题
，

对刑事诉
讼过程的各个环节

，

作了全面
、

系统的规
定

，

只要办案人员认真加以贯彻
，

案件的
质量就有了保证

。

强化证据意识坚持证据裁判
《

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
若干问题的规定

》

强调
，“

认定案件事实
，

必须以证据为根据
”。

“

这是现代刑事诉讼普遍奉行的证
据裁判原则在我国法律规范性文件上首
次明文确认

。”

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
究院院长卞建林说

，

这一原则强调了审
理刑事案件

，

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
，

必须依据证据
；

作为认定被告人犯罪事
实依据的证据

，

必须达到确实
、

充分
。

“

只有坚持证据裁判原则
，

才能够增
强办案人员的证据意识

，

纠正办案人员
的先入为主

，

防止办案人员的主观擅断
，

从而避免冤错案的发生
。 ”

卞建林说
。

“

当前
，

我国公安司法人员在执行过
程还存在证据意识不强

，

程序观念淡薄
的问题

。

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公安司法机
关的执法水平和人权保障水平

。”

中国人
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

。

“

这对于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的程序
意识和证据意识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

。”

陈卫东说
。

注重程序公正排除非法证据
新出台的两个规定中

，《

关于办理死
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

》

不仅规定对各种证据收集
、

审查判断
、

去
伪存真的程序

，

还规定严重违法所取得
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

。

而
《

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
据若干问题的规定

》，

也进一步明确
，“

采
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
人

、

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
、

威胁等非法
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

、

被害人陈述
，

属于
非法言词证据

”。

而且还对非法证据排除
的程序予以了详细规定

。

“

从规定的内容可以看出
，

两个规定
倡导程序正义

，

凸现程序价值
。 ”

樊崇义
教授说

。

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也认
为

，

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
，

为解决刑
讯逼供问题提供了法律出路

。

“

这些规定一旦得到实施
，

势必可以
督促侦查人员严格依法进行调查取证行
为

，

促使公诉人认真做好出庭应诉准备
，

也会促使法官认真履行程序性裁判的责
任

。 ”

陈瑞华指出
，

一旦侦查人员不敢实
施刑讯逼供

，

公诉人不愿移送刑讯逼供
得来的证据

，

法官拒绝采纳刑讯逼供获
取的证据

，“

那么
，

彻底废止刑讯逼供的
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

”。

6

种不能用于死刑案定案的证据

爹娘
,

你们在哪儿呀
！


